	跨域學習計畫書115.04版


	預擬申請
專長領域模組
	□智慧永續城市模組
□全人健康促進模組
□數位文化觀光模組
□運動產業與數據應用模組
□智慧生活設計模組

	
	□首都大學沙盒模組（套餐）：
(本模組由學生自主評估提案不同於以上五個模組組合，請概述組合構想)







	一、申請動機

	（請具體敘明）










	二、學習目標

	（請具體敘明）










	三、修業暨課程規劃

	1. 跨域模組修業架構：共同必修28學分+專長領域至少60學分+選修課程至少40學分。
(1) 以同時取得本學系學士學位及跨領域學士學位為目標：除符合本系畢業條件外，另須加修專長領域課程模組或自主提案模組至少60學分（如符合兼充條件，得以10學分為限）。
(2) [bookmark: _Hlk223610837]僅以取得跨領域學士學位為目標：即後續放棄以本學系畢業而以跨領域學士學位畢業，學生畢業總學分數不得少於128學分，且應修滿校共同必修28學分、專長領域課程模組或自主提案模組60學分、選修課程40學分。
(3) 無法完成跨領域學士學位修讀：請填寫「修讀跨領域學士學位申請/異動表」辦理放棄。
2. 學生如選定「計畫指定專長領域課程模組」，修業期間若同一模組之修課規劃異動，經導師同意後得變更後修習；擬改其他模組修課者，其將視同新申請案，須重提學習計畫書並經審核小組同意後得變更。
3. 學生如選定「首都大學沙盒模組」，修業期間如修課規劃異動致專長方向改變，其將視同新申請案，須重提學習計畫書並經審核小組同意後得變更。

	專長領域至少60學分
(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

	課號
	類別
(如OO學分學程)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已修畢學年期
(例：114-1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學分數小計(A)
	

	課號
	類別
(如OO學分學程)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預計修習學年期
(例：115-1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學分數小計(B)
	

	學分數總計
(A)+(B)
	

	擬規劃兼充科目
(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
	原學系必修科目
	跨域模組指定科目
	性質相同得否兼充

	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兼充學分數

	
	
	
	
	
	

	學位證書註記
	學士學位名稱
	跨領域學士學位（Bachelor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）

	
	領域名稱
	同專長領域課程模組名稱

	
	
	*如選定「首都大學沙盒模組」者
(學生建議後尚須經審核小組同意確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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